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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政办发〔2009〕8 号 

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认真做好 2009 年春运工作的通知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2009 年春运从 1月 11 日开始，至

2 月 19 日结束，为期 40 天。为认真做好春运期间交通运输组织工

作，满足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，确保春运安全、有序、顺利进行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做好全县2009年春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春运工作顺利进行 

春运工作事关全县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，做好春运工作

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，也是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

服务职能，体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，意义十分重大。各乡镇

人民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

好春运工作的重要性，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夯实责任，强化措施，

狠抓落实，确保圆满完成春运任务。为切实加强对春运工作的组

织领导，县上成立 2009 年春运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副县长范化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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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，副县长、县公安局长高玉坤任副组长，县政府办、安监、

交通、人劳、公安、交警、公路段、农机、旬阳火车站、旬阳北

站等部门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局，由县交通

局长梁平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做好对春运交通安全管理的

协调指导、督促检查等工作。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

构，负责做好春运期间辖区内村级道路交通及渡口安全管理工作。 

二、科学安排组织，确保运力到位 

2009 年春运工作坚持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组织有序、优

质便捷”的原则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针对今年春运特点，迅

速制定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，全力确保春运安全、有序、畅通。

交通部门要针对可能出现的雨雪冰雹天气，做好做细应急疏散预

案，保证旅客走得了，走得好，走的满意。交通运管、海事部门

要充分发挥职能，强化检查指导，督促各运输单位根据春运期间

主要群体流动规律，迅速做好运量预测，安排好充足运力，协助

加强科学调度，重点组织好车站、码头的旅客运输工作，确保乘

客能够及时疏散，安全到达目的地。教育和劳动保障部门要密切

关注农民工流动情况，积极配合运输部门做好农民工、学生有序

流动组织工作，确保学生、农民工有序运输。 

三、强化安全管理，确保措施到位 

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始终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

方针，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，切实做好各类事故预防工作。 

（一）要迅速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一次春运安全拉网式排查整

治，重点检查各运输企业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是否健全落实，运

输工具、设施是否合格规范，企业达不到规范要求的，运输车辆、

船舶达不到运营条件的，要责令停业整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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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要做好驾驶员安全培训，严禁疲劳驾驶，严禁客车超

员，货车超载和超速行驶。 

（三）要加大对危险物品的查禁力度，坚决把“三品”堵截

在站外车下，确保旅客乘车安全。 

（四）要进一步加强对铁路、公路运输沿线和平交道口附近

群众的安全教育和监管工作。维护好铁路、公路运输沿线和车站

以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，坚决打击车匪路霸，确保交通运输和旅

客人身安全。 

（五）要进一步整顿运输市场秩序。交通运管、海事和公安

交警部门要在县运司、吕河渡口、旬阳北站、南站等主要车站和

码头以及客货集散地设立执勤点，加大对“黑车”、无证经营、哄

抬票价、甩客宰客、超载超速行车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，

及时处理各类突发事件。 

（六）要进一步加大公路“三乱”治理力度，旬阳公路段、

县交通局要确保国省道干线公路、县道安全畅通。 

（七）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辖区境内船舶、渡口、

乡村道的安全责任，完善安全措施，加大巡查力度，确保船舶、

乡村道路安全畅通。 

（八）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公安、交通、公路等部门要

继续实行联合执法，文明执法，文明服务，树立良好行业形象。 

四、增强和谐意识，确保服务到位 

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“以人为本”的服务理念，

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。各运输企业要增设售票窗口，延长售

票时间，增加预售票量，对团体旅客要采取电话订票等方式，方

便旅客购票。要在安全运输的前提下，提高运输正点率，一旦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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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车船延误，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向旅客说明情况，取得理解和配

合，积极主动为旅客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和出行信息，为旅客提

供方便。 

五、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信息畅通 

春运期间，县电视台、广播电台要及时与铁路、公路等部门

衔接，适时发布春运动态，引导旅客有序流动。各乡镇、各有关

部门要认真做好春运值班工作，安排专人值班，保证 24 小时信息

畅通，认真落实重大信息报告制度，及时掌握和反馈春运工作动

态和信息，做好突发事件、安全事故的紧急报告和应急处理工作。

春运结束后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和各运输企业要进行认真总结，

并于2月 22日前将春运工作情况书面报县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（联系电话：7212829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一月十五日 

 

 

抄送：市春运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县委各部门，人大办，政协办，县纪委，人武部。 

 法院，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中省驻旬各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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